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《天津市工艺美术精品评审认定管理办法》

后评估工作的报告

按照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规则》规定，我处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，目前，评估工作已经完成，形成如下评估报告：

一、评估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文件适用范围的实际情况，通过组织相关行业协会、学会座谈交流等方式，听取对文件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执行可行性和预期效果；与相关部门沟通交流，分析论证文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

二、评估对象

1.文件名称：天津市工艺美术精品评审认定管理办法
2.实施时间：2022年10月10日实施，至2026年10月9日废止。
三、实施情况：正在实施

1.文件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。2025年12月，我市启动天津市第一届工艺美术精品评审认定工作。天津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、天津市工艺美术学会等单位在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指导下，成立天津市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下设评审办公室、评审专家组、评审监督组，负责评审认定的具体组织工作。目前，正按照程序有序开展评审认定工作，预计2026年1季度完成全部工作。预期将选定一批创意独特、构思新颖、设计巧妙、造型完美、富有文化内涵的作品，推动技艺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，以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巧妙结合。
2.合法性。经评估，文件依据《天津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制定，权限合法、程序合法、内容合法，实施过程中与国家和我市相关规定不存在不相一致的规定，具有合法性。

3.合理性。经评估，根据相关规定，该文件涉及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责任相当，所制定的行政管理措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，对于发展我市工艺美术产业具有促进作用，文件具有合理性。

4.协调性。经评估，该文件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存在冲突，规定的制度互相衔接，已建立配套制度。
5.可操作性。经评估，该文件明确了天津市工艺美术精品评审的组织机构、认定范围和条件、认定内容和程序、监督管理等方面具体内容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

6.实效性。经评估，将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文件相关要求，确保实现预期的制定目的。
四、评估结论
经评估，建议继续有效。

